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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登錄號：



	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
館藏調閱/複製申請表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

	[bookmark: _GoBack]【個人資料保護告知事項】本所為學術與行政業務，將蒐集您所填個人資料，僅用於相關業務並依法保護、絕不對外揭露。您得依個資法行使相關權利，洽詢電話：02-2652-5181。。

	1. 申請者

	姓名
	

	服務機關
	
	職稱
	

	2. 聯絡資訊

	電話
	
	電子郵件
	

	聯絡地址
	

	3. 研究主題

	





	館藏使用

	1. 館藏調閱

	數位典藏調閱
全宗名（如費邁克集藏、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）：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2. 館藏複製

	
 
 
說明：複製請詳閱「複製說明」，並請確實填寫「複製清單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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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說明

	1. 申請範圍：本館典藏中已數位化並可提供複製之檔案。
2. 請填妥第一頁與本表資訊後，email至twharch@gate.sinica.edu.tw。
3. 因資料型態有別、採集協議、個資法或著作權法等相關規範限制，本申請案需經主管審核，審核時間約須3~7個工作天。審核通過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「可提供應用影幅數」及「繳費金額」，並請申請者繳交「館藏複製使用切結書」。
4. 圖檔規格最高僅提供至300dpi (JPG)。
5. 複製費用均由申請者支付，機構團體檔案，每幅250元。個人、家族與特定主題文書，每幅500元。
6. 可親至檔案館閱覽室付費或郵政劃撥費用至本館指定帳戶－中央研究院劃撥帳號：17308795，戶名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。（劃撥單備註欄註明繳交「數位檔案申請費用」）
7. 繳費後，請將劃撥收據影本及親筆簽署之切結書拍照或掃描，並回傳至本館電子郵件信箱。
8. 本館於收到劃撥收據與切結書確認無誤後，即會交付本次所申請之數位檔案。
9. 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（02）2652-5181檔案館閱覽室。

	目的（請選擇最合適的類型填寫）

	



	主題/名稱
	

	
	時間
	

	
	地點
	

	
	運用形式
	

	承辦事項（以下資訊由館員填寫）

	1.審核資訊：

2.繳費金額（臺幣）： 

3.承辦人員：


	檔案館
館主任
	
	所長核示
	


複製清單—數位檔案

	清單

	序號
	識別號/出處
	題名
	影幅
	縮圖

	範例
	T020301_03_0175/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
	臺灣臺南郵便局
	1
	[image: pal-pic-T0203P0022_01_1533-001-u]

	1.
	
	
	
	

	2.
	
	
	
	

	3.
	
	
	
	

	4.
	
	
	
	

	5.
	
	
	
	

	總計
	
	
	
	





館藏複製使用切結書
本人／本單位使用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典藏，同意遵守以下要點：
1、 複製物件（詳見申請清單）僅供本次申請用途，不挪為他用或提供第三者使用。
2、 複製資料之應用，應遵守「檔案法」及「著作權法」等相關法規，不得重製散佈或因應用行為而滋生著作權、隱私權等影響第三者權益之情事。
3、 引用本館館藏應詳細註明出處為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」。
4、 相關出版品，歡迎致贈本館一份，作為典藏。
5、 使用本館館藏時，若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時，本館得終止其使用權利。
1.實際使用情形與申請內容有所不符。
2.未經本所同意擅自移轉第三人使用。
3.使用本所藏品圖像，未敘明圖像來源，或未為適當標示。
4.其他有足生損害於本所權益之事實或行為者。
6、 申請者若有前項情事致對本館造成損害時，本所得請求賠償。

此致
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

立書人
申請人（請簽名）：
申請單位（請用印）：
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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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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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體傳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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